丰县分布式污水处理项目(四号沟站点)
更正（澄清）内容（一）

一、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1、原招标文件第五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第四条 采购人责任
1、 负责提供开工条件（地面附着物清理）及施工外围地方关系协调；
2、 负责按照投标人提供的土建条件图进行设施建设所需的土建工程施工，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基础、地面硬化、站区与外部道路连接；
3、 负责取水设施及管线、排水管线施工，与投标人工作范围分界为站区外1m处；
4、 负责办理用电手续，将设施运行所需电源电缆敷设至投标人电源柜进线端子，相关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5、 负责后续运行的出水水量、排水口水质指标考核，按合同约定方式向投标人支付足额服务费；
6、 法规、政策规定由采购人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五条 投标人责任
1、 投标人负责提供1座完整的用于水质净化服务的净水站设施，并按合同期限要求负责设施内部所有设备安装施工，按期完成设施调试，保证出水水质达到合同约定指标；
2、 提供水质净化处理服务，并保证达到合同要求；
3、 每月向采购人提供一份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检测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4、 每月5日，投标人应汇总上个月的报表上报采购人。报表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数据：（1）上月流量仪起止读数；（2）每日出水量、月累计出水量；（3）每日水质自检数据。
投标人驻站点及施工的所有人员的行为及人身安全均由投标人负责。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财产损失、设备事故或其它侵害事件，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现更正为:
第四条 采购人责任
1、负责后续运行的出水水量、排水口水质指标考核，按合同约定方式向投标人支付足额服务费；
2、法规、政策规定由采购人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五条 投标人责任
1、 投标人负责提供1座完整的用于水质净化服务的净水站设施，并按合同期限要求负责设施内部所有设备安装施工，按期完成设施调试，保证出水水质达到合同约定指标；
2、 现场开工条件（地面附着物清理）及施工外围地方关系协调由投标人自行解决；
3、 投标人负责设施建设所需的土建工程施工，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基础、地面硬化、站区与外部道路连接；
4、 投标人负责取水设施及管线、排水管线施工，与现场工作范围分界为站区外1m处；
5、 投标人负责办理用电手续，将设施运行所需电源电缆敷设至投标人电源柜进线端子，相关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6、 提供水质净化处理服务，并保证达到合同要求；
7、 [bookmark: _GoBack]每月向采购人提供一份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检测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8、 每月5日，投标人应汇总上个月的报表上报采购人。报表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数据：（1）上月流量仪起止读数；（2）每日出水量、月累计出水量；（3）每日水质自检数据。
9、 投标人驻站点及施工的所有人员的行为及人身安全均由投标人负责。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财产损失、设备事故或其它侵害事件，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2、 其他内容不变。为不影响制作电子响应文件，请各供应商按更正公告及招标文件(更正版)制作投标文件。

江苏天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9日
